
 

BBA-903-04  111.01 

委 託 書(授權代理) 

  立委託書人      茲因事無法前來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事

宜，特委託      代為辦理並授權其有權代理本人具領與上揭事務有關

之一切證明文件是實，爰立此書，以資證明，請惠予辦理為荷。 

   此 致 

   瑞興銀行      台照 
 
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名加蓋

原留印鑑
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： 

住   址： 

聯 絡 電 話： 

受 託 人：            （
簽名
蓋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住   址： 

聯 絡 電 話 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以下欄位由瑞興銀行填寫 
(※經辦除應確認委託人授權事項外，並應確認受託人身分並留存身分證影本備查。) 

作業主管 經 辦 驗 印 

   

照   會 

日期： 

時間： 

照會人 主管 

  

judy-h
戳記


